
1

湖北商贸学院

学生申诉处理管理规定（暂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保障学生合法权益，规范学生申诉行为，根

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41 号）

和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申诉，是指学生对学校作出的涉及

本人权益的处理或者处分决定不服，向学校提出的申诉。

第三条 学生应当本着严肃、认真、诚信的原则提出申

诉。对学生申诉的处理，学校坚持合理、合法、客观、公正

的原则，实事求是，有错必纠。

第二章 申诉处理委员会

第四条 学校成立申诉处理工作领导小组，学校纪委书

记任组长，督导监察室、学生工作处、教务处负责人任副组

长，各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任成员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督

导监察室。

第五条 在决定受理申诉后，督导监察室组建专门的学

生申诉处理委员会。申诉处理委员会一般由 7 人、9 人或 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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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组成，—般由与申诉事项有关的学校领导、处室院部负责

人、教师代表、学生代表及学校法律顾问等组成。申诉处理

委员会要对申诉学生的个人信息保密。

第六条 申诉处理委员会职责：

（一）调查、审理学生申诉事项；

（二）提出维持、撤销、变更处理处分决定，或者重新

做出处理处分决定的意见。

第三章 申诉范围

第七条 申诉事项范围为：

（一）对学校取消入学资格不服的；

（二）对学校取消学籍不服的；

（三）对学校给予纪律处分不服的；

（四）对学校其他涉及学生本人重大利益的处理处分决

定不服的。

第八条 申诉人必须为湖北商贸学院在籍学生，且在收

到处理处分决定或公告之日起 10 日内提出书面申诉。

第四章 申诉的受理

第九条 学生提出申诉时，应由本人递交申诉书，并附

上学校作出的处理处分决定复印件。由他人代理申诉的，必

须出具委托书。申诉书应当写明下列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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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诉人的姓名、学号、班级、学院及其他基本情

况；

（二）申诉的事项、理由及要求；

（三）本人电话、邮件地址等联系方式；

（四）本人签名、申诉日期。

第十条 督导监察室在接到学生申诉书之日起 3 个工作

日内，区别不同情况作出如下处理：

（一）予以受理，同时告知申诉人；

（二）告知申诉人材料不齐备，限期（3 日内）补齐，过

期不补齐的视为不再申诉。

第五章 申诉的处理程序

第十一条 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对申诉人提出的申诉事

项进行复查。对申诉事项所涉及的事实、依据、程序、证据

等进行调查核实时，相关单位和人员应予以协助配合。

第十二条 申诉处理委员会组成人员若与申诉事项有利

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

第十三条 申诉处理期间，原处理处分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第十四条 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在正式受理申诉之日起

15 个工作日内，对申诉的问题给予处理并作出决定。申诉事

项情况复杂，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结论的，经学校申诉处

理工作小组批准，可延长 15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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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申诉处理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处理意见，

区别不同情况作出下列决定：

（一）事实清楚、依据明确、定性准确、程序规范，处

理处分适当的，予以维持；

（二）处理处分决定事实不清楚、依据不明确、程序不

规范的，予以变更或撤消，以学校名义发布，作为学校的最

终决定；

（三）对退学处理、开除学籍处分决定的变更或撤销意

见，报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。

第十六条 申诉处理期间，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申诉

处理委员会终止申诉处理或驳回申诉：

（一）申诉人提起诉讼、仲裁、行政复议，被依法受理

的；

（二）申诉人自愿书面申请撤回申诉的；

（三）申诉处理委员会发现申诉材料为虚假材料、存在

弄虚作假行为的。

第十七条 学校作出申诉处理决定后，由督导监察室送

达申诉人。送达方式可采取下列任何一种：

（一）直接送达学生本人，学生拒绝签收的，可以以留

置方式送达；

（二）已离校的，可以采取邮寄、电子邮件、微信、QQ

等方式送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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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无法取得联系的，可以利用学校网站、公告栏以

公告方式送达。

第十八条 申诉处理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。

第六章 监督问责

第十九条 学校纪委对申诉处理工作实行监督。

第二十条 在申诉处理过程中，发现相关工作人员有违

反法律法规及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的行为或者未

按照规定履行相应义务的，学校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湖北商贸学院全体在校学生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。原《湖北商贸

学院学生申诉处理暂行办法》〔2016〕81 号文件同时废止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督导监察室和学生工作处联合解

释。


